
精

串串

愚見沁
回事合

社

會

科

為
甘
心

E司

隨
著
畫
灣
社
會
、
經
濟
、
政
治
的
急
速
變
謹
，
社
會
結
構
的
改
變
，
生
活
壓
力
增
加

，
精
神
農
病
罹
愚
人
口
亦
有
增
加
趨
勢
。
其
中
躁
鬱
症
、
焦
慮
症
、
酒
精
藥
物
依
賴
等
情

況
與
社
會
變
遷
有
密
切
關
係
'
青
少
年
藥
物
濫
用
問
題
近
來
更
成
為
社
會
問
題
焦
點
。

由
於
傳
統
上
對
精
神
疾
病
之
忌
諱
與
偏
見
，
精
神
醫
療
一
向
在
衛
生
保
健
與
福
利
政

策
中
被
忽
略
，
人
力
與
設
施
的
不
足
，
再
加
上
家
屬
遭
環
境
之
壓
力
，
無
法
讓
病
患
得
到

正
礎
和
良
好
之
照
顧
。
家
屬
在
無
助
的
狀
況
下
只
好
將
病
人
送
長
期
收
容
院
所
(
甚
至
龍

混
盤
)
，
或
拒
絕
就
醫
(
關
在
家
中
)
，
更
有
遺
棄
街
頭
(
即
路
倒
病
人
)
。
尤
其
七
十

三
年
螢
橋
國
小
，
海
關
官
員
睡
夢
中
被
精
神
病
妻
子
殺
害
，
八
十
年
石
門
五
子
溺
海
等
事

J件
，
更
讓
社
會
大
眾
對
精
神
病
人
產
生
誤
解
與
恐
慌
。

政
府
為
了
使
病
人
得
到
適
當
的
照
顧
，
規
畫
精
神
醫
療
網
將
各
區
醫
療
資
源
作
適
當

分
配
，
針
對
病
人
的
病
情

，兩
種
做
適
當
的
治
療
安
置
。
而
精
神
科
急
診
是
目
前
醫
療
制
中

重
要
的
一
環
。
基
於
醫
療
資
諒
的
適
當
使
用
，
及
病
人
回
歸
社
區
的
目
標
，
病
人
依
病
情

使
用
適
用
資
頓
•• 

症
狀
較
輕
者
在
門
診
追
蹤
或
日
間
留
臨
治
療
，
當
病
情
變
化
出
現
自
傷

人
或
暴
力
行
為
時
，
則
急
診
做
為
備
用
處
理
，
以
減
少
痛
人
住
臨
時
間
、
避
免
浪
費
醫
療

賀
諒
。
急
性
階
段
的
病
人
可
以
起
期
住
屁
，
慢
性
化
無
法
留
在
社
區
照
麗
的
病
人
，
可
以

告
鞭
長
期
收
容
的
醫
院
。
去
磁
構
化
的
醫
療
模
式
減
少
醫
療
費
用
不
斷
增
加
。

.
本
院
急
診
精
神
科
成
立
混
於
﹒
﹒
叫
國
內
近
年
來
社
會
大
眾
對
精
神
疾
病
的
廣
泛
認
識

與
日
益
迫
切
的
需
求
，
川
附
有
關
社
區
精
神
醫
療
觀
念
的
發
揚
與
推
展
，
叫
急
性
期
精
神
農

病
的
照
護
興
起
期
住
院
治
療
觀
念
的
建
立
等
因
素
，
並
隨
著
精
神
科
急
診
制
度
的
建
立
，

母
致
社
區
內
符
合
精
神
科
急
診
條
件
的
病
患
有
日
益
增
多
趨
勢
。

二
、
精
神
科
急
診
工
作
內
容
與
特
色

村
精
神
科
急
謬
的
定
義

當
某
個
體
或
其
週
遭
相
關
的
人
再
也
無
法
忍
受
該
個
體
內
在
功
能
(
古
可
晶
晶
的I

工

作

杏

?長

去口

E
己
的
改
變
、
或
是
人
際
關
係
方
面

C
E
R

℃
叩
門
的O
D

巴
)
的
改
變
、
或
是
生
物
學
(

豆
。
戶
。
但
2

日
)
的
改
變
時
，
就
有
需
要
台
。
阱
。
旦
E
H
E

品
精
神
科
急
診
。
如
果
該
個

體
或
其
週
遭
相
關
的
人
需
尋
求
立
即
的
C
B
呂
立

E
Z
)
協
助
者
，
此
時
就
符
合
真
正

精
神
科
急
診
的
條
件
。

。
精
神
科
急
診
的
內
容
包
括
﹒
-

L

與
生
命
危
險
性
攸
關
的
臨
床
問
題•• 

有
暴
力
攻
擊
傾
向
或
行
為
的
病
患
之
評
估
、

診
斷
及
緊
急
處
置
，
有
自
殺
傾
向
或
行
為
的
病
患
之
評
估
、
診
斷
及
緊
急
處
理
。

么
與
藥
物
或
毒
物
依
關
的
臨
床
問
題
﹒
﹒
酒
精
酷
用
與
酒
癮
，
藥
物
濫
用
與
藥
癮
，
與

精
神
科
用
藥
有
關
(
鎧
鹽
等
)
藥
物
問
題
。

n
a
和
行
為
、
認
知
及
情
感
的
障
礙
有
關
的
臨
床
問
題
.• 

急
性
精
神
狀
態
，
嚴
重
憂
鬱

狀
態
，
嚴
重
焦
慮
狀
態
。

也
危
機
情
境
下
的
受
創
者
其
臨
床
問
題
﹒
﹒
大
災
難
或
被
強
暴
的
受
創
者
的
緊
急
處
理

。

F
a
特
殊
的
病
患
群
:
如
見
宜
興
豈
有
少
年
、
老
人
等
，
因
其
特
殊
的
生
理
、
心
理
、
社

會
背
景
，
在
急
診
的
呈
現
也
有
不
同
。

這
些
是
精
神
科
急
診
常
見
的
就
醫
原
因
。
市
療
自
八
十
年
三
月
成
立
急
診
科
，
一
年

內
共
一
、
三
二
九
人
次
來
診
。

的
急
診
工
作
特
色

•• 

精
神
科
急
診
工
作
需
要
快
速
和
正
確
的
評
估
，
及
時
、
實
用
的
干
預
行
動
，
並
且
要

有
忍
受
焦
慮
〈
病
人
、
家
屬
或
其
他
工
作
人
員
)
的
能
力
，
在
強
大
壓
力
下
維
持
專
業
的

態
度
和
行
為
。
而
安
全
、
有
欽
的
評
估
和
在
危
嘴
中
治
療
病
人
是
急
診
精
神
醫
療
的
目
標

。
在
這
樣
強
大
壓
力
的
環
墟
中
工
作
需
要
特
殊
的
智
誠
與
技
巧
，
而
學
習
這
些
智
識
技
巧

，
是
由
觀
祭
病
人
的
過
程
中
了
解
病
人
的
語
言
及
非
語
言
行
為
開
始
，
包
括
病
人
的
肢
體

語
言
、
說
話
內
容
和
品
質
，
病
人
行
為
反
應
，
或
從
直
接
與
病
人
五
動
中
，
學
習
專
業
技

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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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精
神
科
醫
療
模
式
隨
著
專
業
分
工
增
加
，
國
隊
工
作
公
g
s
d
g

叫
你
〉
模
式

成
為
主
流
，
包
括
醫
生
、
護
士
、
社
工
員
是
目
前
急
診
主
要
團
隊
成
員
。
此
外
，
協
助
處

理
病
人
暴
力
時
約
束
病
人
的
防
護
人
員
(
或
警
衛
)
亦
是
處
理
病
人
時
不
可
缺
的
人
員
。

本
院
(
市
立
療
養
院
)
急
診
的
工
作
模
式
:
病
人
到
急
診
後
由
值
誼
醫
生
先
行
過
讀

就
診
原
因
，
若
不
屬
於
急
診
就
醫
標
準
則
轉
介
門
診
或
其
他
醫
療
機
構
。
急
診
的
就
醫
以

病
人
暴
力
行
為
、
自
傷
或
傷
人
行
為
或
嚴
重
干
擾
行
為
者
為
優
先
，
另
外
藥
物
副
作
用
者

或
路
倒
疑
似
精
神
病
患
者
亦
是
。
經
值
班
醫
生
確
定
之
後
家
屬
才
可
取
得
掛
號
單
，
掛
號

之
後
由
醫
生
正
式
接
案
。
病
人
若
有
其
他
身
體
疾
病
或
傷
害
，
需
先
轉
介
綜
合
醫
隨
處
理

，
再
轉
本
臨
急
診
。
病
人
的
來
診
芳
式
包
括•• 

自
家
屬
帶
來
、
警
察
(
一
一
九
)
轉
介
來

臨
倒
或
疑
似
精
神
病
患
者
(
有
暴
力
、
傷
害
行
為
)
，
社
區
人
員
轉
介
，
其
他
醫
臨
轉
介

，
本
脫
自
間
留
臨
病
人
夜
間
急
性
發
作
時
亦
可
使
用
。目
前
急
診
資
頓
採
不
完
全
開
放
掛

號
p

是
希
望
病
人
儘
暈
利
用
一
般
門
診
，
使
真
正
緊
急
需
要
的
人
可
以
立
刻
得
到
適
當
的

服
務
，
避
免
醫
療
資
源
的
浪
費
。

三
、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角
色
與
功
能

社
會
工
作
的
目
的
主
要
是
要
協
助
個
人
或
團
體
解
決
其
問
題
，
調
整
其
社
會
關
係
，

幫
助
其
發
展
潛
能
，
以
改
善
他
現
有
的
生
活
狀
況

，
增
進
其
社
會
福
利
，
亦
郎
在
恢
復
、

加
強
或
改
變
個
人
和
團
體
的
社
會
功
能
，
使
每
一
個
人
都
能
發
展
他
們
健
全
人
格
。

精
神
科
社
會
工
作
首
在
了
解
病
理
的
動
力
關
係
'
探
悉
病
人
家
庭
、
社
會
、
文
化
背

景
資
料
和
發
病
治
療
經
過
，
以
助
診
療
工
作
之
進
行
，
除
對
配
成
問
題
之
了
解
、
處
理
外

，
並
對
未
成
問
題
的
防
息
，
亦
即
從
社
會
環
境
這
一
層
面
去
了
解
和
幫
助
病
人
及
其
家
屬

(
蒞
碧
玉
，
一
九
七
一
)
。
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則
更
需
要
有
危
機
處
理

(
2
2
2
古
話

2
o
E

古
巴
的
能
力
，
以

便
協
助
家
屬
減
輕
焦
慮
發
揮
其
功
能
處
理
危
棍
。
而
各
種
轉
介
資
源
的
掌
揖
可
立
即
提
供

家
屬
使
用
。

本
院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較
常
處
理
的
情
形
有
﹒
.

八
鬥
協
助
轉
院•• 

急
診
因
留
觀
時
間
有
限
，
病
人
自
掛
號
起
廿
四
小
時
內
需
完
成
處
理
，
國
歐
人
員
各

自
分
工
處
理
，
時
間
壓
力
很
大
。
在
病
床
一
床
難
求
的
情
形
下
，
常
有
嚴
重
捕
人
在
留
觀

一
夜
之
後
因
本
既
無
床
位
而
需
轉
脫
。
北
區
精
神
醫
療
制
中
依
各
醫
療
脫
所
的
人
力
設
備

分
級
，
各
級
醫
臨
的
目
標
對
象
不
同
:
有
的
有
急
診
急
性
病
房
設
備
，
有
的
只
能
收
容
慢

性
化
病
情
穩
定
的
病
息
。
因
設
備
的
差
異
收
費
標
準
也
有
極
大
的
差
異
，
目
前
謹
北
縣
市

民
都
可
以
享
受
精
神
科
就
醫
免
費
醫
療
福
利
，
而
其
他
縣
市
民
眾
則
可
運
用
衛
生
處
和
衛

生
署
的
補
助
，
公
勞
直
保
亦
可
使
用
。
但
是
由
於
各
保
險
補
助
系
統
對
各
級
醫
隘
的
補
助

金
額
不
一
，
醫
臨
將
差
額
轉
燒
到
病
人
身
上
，
或
拒
收
補
助
較
少
的
病
人
，
福
利
無
法
落

實
，
令
人
遺
憾
。

另
外
醫
臨
所
加
收
金
額
過
高
，
家
屬
因
經
濟
能
力
然
法
負
擔
，
雖
然
有
許
多
醫
療
資

諒
但
是
並
不
是
每
個
家
庭
都
能
使
用
。
因
此
，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需
要
了
解
病
人
的
病
情
與

病
程
，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、
支
持
系
統
等
，
將
各
醫
臨
的
資
料
提
供
給
家
屬
，
並
解
答
家
屬

對
醫
療
的
提
悶
。
對
於
能
力
較
差
的
家
庭
可
主
動
與
醫
院
聯
絡
和
聯
絡
救
護
車
轉
送
。

。
處
理
家
屬
情
緒
﹒
.

病
人
到
精
神
科
求
診
時
家
屬
同
時
面
臨
重
大
壓
力
，
有
些
家
屬
長
期
忍
受
病
人
干
擾

不
願
將
其
送
到
精
神
科
，
當
病
人
的
暴
力
攻
擊
行
為
發
生
而
被
送
醫
時
，
常
有
一
些
矛
盾

情
緒•• 

指
責
臨
方
處
理
不
當
(
約
束
病
人
或
隔
離
病
人
)
、
拒
絕
轉
距
(
認
為
其
他
醫
臨

無
法
提
供
良
好
服
務
或
覺
得
病
人
被
家
庭
遺
棄
)
。
這
些
情
緒
會
影
響
家
屬
處
理
病
人
的

能
力
，
社
工
具
可
扮
演
臨
方
和
家
屬
的
橋
樑
'
一
謎
家
屬
了
解
院
方
處
理
病
人
的
用
意
是
為

了
保
護
病
人
，
主
動
說
明
醫
說
治
療
模
式
，
或
其
他
醫
隘
的
情
形
，
探
究
家
屬
拒
絕
的
原

因
，
並
以
同
理
、
支
持
的
態
度
減
臉

(
2
Z
S
0
)
家
屬
的
罪
惡
感
，
協
助
其
對
病
人
做

有
拔
的
處
理
。

家
屬
的
焦
慮
有
時
是
因
不
清
楚
有
什
麼
資
頓
可
使
用
﹒
﹒
病
人
出
現
暴
力
行
為
時
家
屬

如
何
送
醫
、
私
貧
(
即
私
人
開
設
的
醫
說
，
以
收
容
慢
性
精
神
病
患
長
期
住
區
為
主
)
是

否
會
體
罰
病
人
、
病
人
拒
絕
就
醫
怎
麼
辦
。
社
工
員
若
能
針
對
家
屬
情
緒
做
適
當
處
理
，

提
供
家
屬
各
種
相
關
資
源
，
即
使
病
人
總
法
如
願
留
在
本
院
接
受
治
療
，
家
屬
亦
可
做
有

殼
的
處
理
。
對
於
無
法
在
急
診
處
理
完
擎
的
問
題
，
經
由
急
診
建
立
關
係
後
，
可
轉
介
到

門
診
再
追
蹤
處
理
。的

提
供
各
種
社
會
資
源
﹒
.

包
括
經
濟
補
助
的
申
請
方
法
、
就
近
的
相
關
醫
療
資
源
、
特
殊
資
諒
的
轉
介
〈
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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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
毒
中
心
、
婦
女
保
護
擴
構
、
兒
童
保
護
機
構
、
遊
民
收
容
所
)
等
。

四
、
急
診
常
見
問
題

精
神
科
急
診
在
民
國
八
十
年
精
神
衛
生
法
通
過
施
行
之
後
，
為
健
全
精
神
醫
療
細
而

相
當
受
到
重
視
的
一
環
，
由
於
經
驗
有
限
、
設
備
不
足
，
開
辦
至
今
還
有
許
多
問
題
值
得

思
考
解
決
﹒
.

村
圓
隊
工
作
立
場
不
一
致•• 

醫
療
圓
歐
中
每
個
成
員
的
角
色
責
任
不
同
﹒
﹒
醫
生
診
斷
病
人
決
定
用
興
和
治
療
計
壺

，
承
擔
治
療
的
大
部
分
責
任
，
護
士
執
行
醫
生
指
示
給
藥
或
約
束
病
人
，
社
工
具
協
助
家

屬
配
合
醫
療
計
量
。
在
本
位
的
堅
持
下
，
會
減
少
合
作
成
果
。
例
如

.• 

急
診
規
定
廿
四
小

時
內
完
成
處
理
，
對
於
無
法
當
日
收
住
院
的
病
人
則
以
轉
臨
處
理
，
社
工
員
在
聯
絡
轉
院

時
需
考
慮
病
人
的
病
情
、
家
庭
經
濟
、
對
方
醫
既
是
否
有
病
床
，
同
時
處
理
家
屬
的
情
緒

。
醫
護
人
員
指
心
佔
床
率
影
響
隔
日
來
診
病
人
的
處
理
，
社
工
具
希
墓
爭
取
病
人
延
長
留

觀
以
處
理
家
庭
危
機
時
，
面
臨
專
業
理
念
和
國
隊
和
諧
的
抉
擇
。
另
外
，
醫
生
在
決
定
病

人
住
脫
優
先
順
序
時
以
病
理
學
取
向
Q
E
V
O
H。
問
古
巴
晶
宮
。
m
n
g
為
主
，
對
於
社

會
心
理
(
3
3
F
O
的
o
n
E
C
問
題
則
較
難
兼
顱
，
在
時
間
的
限
制
下
只
好
忽
略
。
這
常

是
令
社
工
具
覺
得
挫
折
無
力
之
處
。

已
醫
療
資
源
分
佈
不
均
，
造
成
急
診
的
頁
擔•• 

精
神
醫
療
資
嘿
笑
中
北
部
，
常
有
家屬
自
中
南
部
或
宜
基
地
區
將
急
性
病
人
五
花
大

綁
送
到
本
院
，
由
於
路
途
遙
遠
常
在
到
達
時
錯
過
門
診
時
間
，
只
好
轉
送
急
診
。
各
縣
市

醫
療
補
助
不
一
，
轉
院
時
不
易
，
只
好
延
長
留
觀
時
間
，
造
成
急
診
的
負
擔
。

已
缺
乏
主
動
性
協
助
社
區
病
患
就
醫
﹒
.

精
神
病
人
在
其
急
性

發
作
時
會
有
幻
聽
或
思
考
的
障
礙
，
伴
隨
著
會
有
暴
力
、
攻
擊

行
為
出
現
'
傷
害
性
大
，
家
屬
常
無
處
求
助
，
希
望
醫
脫
可
以
派
專
業
人
員
協
助
病
人
就

醫
。
目
前
急
診
正
考
慮
與
居
家
治
療
小
組
結
合
，
將
急
診
由
被
動
接
受
病
息
，
變
成
主
動

協
助
病
患
就
醫
。

的
藥
物
濫
用
者
的
處
理
﹒
.

安
非
他
命
精
神
病
(
〉
目
也E
Z
B

口
。
可
即
可ny
。
叩
門
的
)
到
急
診
就
醫
的
人
次
有
繼

續
增
加
的
趨
勢
。
安
非
他
命
濫
用
後
引
發
精
神
狀
態
不
穩
定
，
常
見
病
人
有
暴
力
和
嚴
重

傷
害
行
為
出
現
。
經
急
診
處
理
用
藥
後
很
快
穩
定
，
病
人
在
稽
定
後
無
病
識
感
拒
絕
就
醫

追
蹤
，
有
意
戒
毒
的
人
叉
因
找
不
到
適
合
的
戒
毒
場
所
叉
回
到
原
來
的
問
題
系
統
。
藥
物

濫
用
↓
精
神
不
穩
↓
急
診
↓
穩
定
↓
再
藥
物
濫
用
，
這
個
情
況
不
斷
重
演
，
急
診
亦
被
濫

用

(
5
5
忍
。
浪
費
醫
療
資
源
，
問
題
卻
一
一
冉
重
演
。

國
路
倒
病
人
的
處
理

•• 

路
倒
病
人
是
指
由
警
察
送
來
有
路
倒
三
聯
單
的
病
人
。
這
些
人
常
是
在
街
頭
流
浪
無

家
可
歸
的
疑
似
精
神
病
人
，
急
診
處
理
後
若
總
法
問
出
家
屬
資
料
文
不
適
住
本
院
只
好
由

社
工
具
聯
絡
轉
院
。
路
倒
病
人
醫
藥
費
由
社
會
局
依
路
倒
單
和
公
立
醫
臨
診
斷
書
支
付
，

近
來
私
人
醫
臨
援
高
醫
藥
費
，
對
於
無
法
從
家
屬
收
取
差
額
的
路
倒
病
人
，
採
取
被
動
抵

制
，
列
出
需
要
保
護
人
才
能
住
院
的
規
定
。
目
前
保
護
人
的
法
令
尚
未
通
過
，
醫
曉
以
路

倒
病
人
不
符
此
蝶
件
而
拒
絕
。
有
比
一
一
病
人
只
好
送
往
遊
民
收
容
所
，
或
是
由
病
人
自
行
離

去
，
病
人
只
好
再
回
街
頭
。
這
個
問
題
社
會
局
只
願
在
督
促
路
倒
單
上
要
求
醫
院
，
至
於

醫
院
設
限
不
收
路
倒
病
人
，
病
人
轉
介
困
難
，
就
變
成
社
工
員
的
問
題
。
急
診
也
發
現
有

自
私
人
療
養
脫
逃
跑
的
病
人
，
雖
然
病
人
離
去
很
久
，
臨
方
依
然
向
社
會
局
領
取
補
助
，

同
一
病
人
第
二
次
以
路
倒
回
到
該
臨
，
臨
方
文
領
補
助
。
這
種
情
形
令
社
工
員
感
到
無
力

以
上
的
問
題
是
本
民
急
診
常
見
的
問
題
，
團
隊
工
作
的
目
的
是
希
望
每
個
專
業
一
起

發
揮
專
長
對
病
人
提
供
較
完
整
的
服
務
。
團
隊
工
作
必
然
面
臨
溝
通
協
調
的
問
題
，
共
同

的
理
念
加
上
有
殼
的
溝
通
可
以
使
團
隊
功
能
發
揮
。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目
前
還
在
起
步
，
社

工
具
處
理
、
干
預
家
庭
危
機
的
能
力
可
以
在
精
神
科
急
診
中
被
重
視
，
社
工
具
提
供
有
關

家
庭
評
估
的
資
料
亦
可
做
為
訂
定
治
療
計
畫
的
參
考
，
社
工
具
應
主
動
參
與
團
隊
。

急
診
是
精
神
醫
療
網
的
一
環
，
環
環
相
扣
才
能
有
效
運
作
。
精
神
衛
生
法
是
保
障
精

神
病
人
的
憲
法
，
有
了
法
令
之
後
還
需
人
力
、
設
備
的
配
合
，
當
每
個
環
節
(
醫
療
補
助

-
致
、
保
護
人
法
令
完
成
、
緊
急
就
醫
網
健
全
、
轉
介
系
統
流
暢
等
)
可
以
互
相
配
合
，

急
診
的
功
能
才
能
更
有
款
。

(
本
丈
作
才
現
任
去
花
布
立
療
接
院
社
且
頁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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